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5-033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日海通讯

"

）正在筹划控股收购信息服务行业某

家公司的股权，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日海通讯，证券代码：

002313

）已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开市

起停牌， 并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30)

， 及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

2015

年

8

月

24

日分别披露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31

、

2015-032)

。

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上述收购资产事项进行了意向性沟通。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该事项

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日海通讯，证券代码：

002313

）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于此次停牌后复牌前每隔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

关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83� � � �证券简称：老百姓 公告编号：2015-031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0

），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4

日起停牌。

根据公司确认，上述重大事项为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事项正在积

极讨论和论证的过程中。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履行决策程序尚需一定的时间，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于股票继续停牌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含继续停牌当日）公告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冠

Ａ

、中冠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１８

、

２０００１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良 武霞

电话 （

７５５

）

８３６６８４２５

（

７５５

）

８３６６７８９５

传真 （

７５５

）

８３６６８４２７

（

７５５

）

８３６６８４２７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ｊｌ＠ｕｄ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ｗｕｘ＠ｕｄ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５

，

５６９

，

６８６．００ ５

，

０７７

，

４５１．００ ９．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０８

，

５７６．００ ７３８

，

３３０．００ －１８２．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６０８

，

５７６．００ ７４０

，

２４８．００ －１８２．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９１１

，

８５８．００ ２

，

７０８

，

２１４．００ －６６．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４６％ ０．５８％ －１．０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７３

，

２３３

，

６２３．００ １８４

，

４１８

，

９０５．００ －６．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３０

，

６９３

，

９３７．００ １３１

，

２６６

，

６７２．００ －０．４４％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９

，

９４７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联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５．５１％ ４３

，

１４１

，

０３２ ０

ＳＴＹ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４．４６％ ２４

，

４６６

，

０２９ ０

富冠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３．６２％ ６

，

１１４

，

５５６ ０

华联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３６％ ５

，

６８１

，

０８９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其他

２．７９％ ４

，

７１２

，

８７３ ０

柳州佳力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５％ 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１．７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５３ ０

曾颖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２％ ２

，

０７０

，

６００ ０

ＫＧＩ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１．０３％ １

，

７３８

，

０６０ ０

中国银河国际证

券（香港）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０．８５％ １

，

４３７

，

０８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第一大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大股东“富冠投资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是“华联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其他流通股东不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以上股东中柳州佳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本公司

３

，

６３０

，

０００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深圳的印染厂继续停产，母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因印染厂停产而继续停止印染业务的经

营。母公司、南华公司和香港公司依靠物业出租维持日常运作，其余

２

家子公司停业，

１

家子公司注销。公司原拟

用部分机器设备投资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合资项目，因为合资基础和行业前景已发生变化，所以增

资工作不能完成，并进行了相关诉讼，

２０１４

年诉讼已全部结束。公司房租收入即是现金流入的主要部分，又是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部分。

２

、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停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公司持续经

营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司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

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陈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７７４

号）。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争取早日使

公司生产经营走上正轨。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盛中企业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办妥注册撤销手续，宣告解散。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

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24� � � �证券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35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洋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慧 唐小芬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０５１０７２ ０７５５－２６０５１９７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４０６７１１ ０７５５－２６４０６７１１

电子信箱

ｏｋ＠ｏｃｅａｎｓｋ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ｏｋ＠ｏｃｅａｎｓｋ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４３

，

４２７

，

６８２．１２ ４１９

，

５３５

，

３２６．３７ －１８．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５

，

５６１

，

２５１．８５ ３５

，

７７９

，

６４９．７８ －１４３．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

，

７６６

，

２５４．９４ ２６

，

０００

，

１９０．２５ －１１０．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０

，

０７４

，

３８３．１２ ２

，

０９１

，

８１０．３１ －２

，

４９３．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８９ ０．１０２２ －１３８．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８９ ０．１０２２ －１３８．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３％ ３．６０％ －４．６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５８７

，

３２２

，

８３８．３１ １

，

７７７

，

５９８

，

８５５．７４ －１０．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４５１

，

０４８

，

４１０．４９ １

，

５３５

，

０１０

，

２４０．１８ －５．４７％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９

，

５１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明杰 境内自然人

７０．３３％ ２８１

，

３１４

，

０００ ２８１

，

３１４

，

０００

江苏华西集团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９１％ ２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２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

质押

２３

，

６２５

，

０００

徐素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４％ １１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１１

，

３７５

，

０００

李彩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刘记沁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黄修乾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陈少凤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

陈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杨志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

，

０００

易年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７４０

，

０００ ７４０

，

０００

李长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７４０

，

０００ ７４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周明杰、徐素之间是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受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以及特殊环境照明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4,342.77

万元

,

同比下降

18.14%;

公司期间费用

(

不含支付给员工的补助

)

较

2014

年同期虽有所降低

,

但期间费

用中固定费用占比较高

,

期间费用降幅低于营业收入的下降比例

;

另外

,

公司于

2015

年上半年支付了供应链

管理部、品质保证部和实验室三个部门员工补助

2,564.17

万元

,2015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60.27

万元

,

同比下降

143.61%

。

面对下游行业不景气、特殊环境照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客户调整采购方式等变化

,

公司进一步完善市

场布局、升级客户关系、推广新产品、提升日常管理、树立标杆

,

积极面对变化

,

把市场做深做透。虽然公司

2015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利润较

2014

年同期有所下降

,

但公司采取主动求变的举措将能克服市场不利形势

,

以更好地适应市场新常态。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经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技术有限公

司。实施吸收合并后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存续

,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技术有限公司注销

,

深圳市海

洋王照明技术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承继。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 002724�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32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深圳中

油阳光大酒店

(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1110

号

)Ⅱ

号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13

人

,

实到董事

13

人。出席董事分别是周明杰、李彩

芬、黄修乾、杨志杰、陈少凤、陈艳、马少勇、吴秀琴、窦林平、王卓、李萍、邹玲、程源

;

董事会秘书陈慧。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

由周明杰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表决

,

本次董事会形成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3

票

,

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同意对外报送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13

票

,

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发表了意见

,

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13

票

,

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13

票

,

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同意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

1.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33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海洋王

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层

10

号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书面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分别是闫利荣、冯源、易年丰。会议以现场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闫利荣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

,

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3

票

,

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3

票

,

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2015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3

票

,

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该议案需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3

票

,

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

100%;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备查文件

:

3.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3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

监会公告

[2012]44

号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

式》等有关规定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055

号文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

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

)

股票

50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8.88

元。截至

2014

年

10

月

29

日止

,

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444,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45,

958,431.50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398,041,568.50

元。

截止

2014

年

10

月

29

日

,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

业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以“中审亚太验字

[2014]01116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2,052,498.54

元。其中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分别向交

通银行深圳南山支行购买保证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0.00

元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支行购买保

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00.00

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2,052,498.54

元。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

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56,950,519.66

元

,

其中

:

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人民币

233,659,886.21

元

,2014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903,417.07

元

,2015

年

1-6

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21,387,216.38

元。

2014

年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支出后金额

138,577.93

元

,2015

年

1-6

月募集资金利息

收入减手续费支出后金额

822,871.77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制

定了《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并业经本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根据《管

理制度》的要求

,

并结合本公司经营需要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

审批手续

,

以保证专款专用

;

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洋王

(

东莞

)

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洋王东莞公司”

)

实施

,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

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照明工程公司”

)

实施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

本公司以增资方式将募集资

金进行投入。为了加强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监管

,

在本次增资前

,

海洋王东莞公司、照

明工程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行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三个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签

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根据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海洋王东莞公司和照明工程公司单次

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或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的

5%(

以较低者为准

)

的

,

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保荐

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公司、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

行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资金监

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支行

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 ２１

，

６５７

，

４７０．５２

活期（享受协定利率）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支行

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１１２ ９

，

３５４

，

２３０．０２

活期（享受协定利率）

交通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理财产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收益型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支行 理财产品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保本浮动收益型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支行

７５５９０１７２１７１０６０８ １

，

０４０

，

７９８．００

活期（享受协定利率）

合计

１４２

，

０５２

，

４９８．５４

三、

2015

年

1-6

月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5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

，

８０４．１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１３８．７２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

，

６９５．０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生产线建设项目 否

３３

，

５８５．２８

２４

，

３３３．２３

１

，

８４２．６８

２１

，

２４３．４４

８７．３０

不适

用

否

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１４

，

４８１．３８

１０

，

４９２．０６ ２８１．３１ ３

，

４８０．８３ ３３．１８

不适

用

否

３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

目

否

６

，

９７７．４５ ５

，

０５５．３１ １４．７３ ９７０．７８ １９．２０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５５

，

０４４．１１

３９

，

８８０．５９

２

，

１３８．７２

２５

，

６９５．０５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５５

，

０４４．１１

３９

，

８８０．５９

２

，

１３８．７２

２５

，

６９５．０５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上市前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生产线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共计

２３

，

３６５．９９

万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４

］

０１１２１１

号），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３

，

３６５．９９

万元置换公司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存放在指定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和购买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15-036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

(

星期三

)

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9

月

16

日

(

星期三

)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9

月

15

日—

2015

年

9

月

16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6

日

9:30

—

11:30

、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5

日

15:00

—

2015

年

9

月

16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5

年

9

月

9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现场会议地点

:

深圳中油阳光大酒店

(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

1110

号

)Ⅳ

号会议室

8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9

月

9

日

(

星期三

)

9

、会议主持人

:

周明杰董事长

10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2.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其中

:

议案

1

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5

年

9

月

11

日

(

星期五

8:30~11:30, 14:00~17:30)

2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海王大厦

A

座

25

楼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

自然人股东登记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

代理他人出席的

,

应当提交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

2015

年

9

月

11

日

17:30

前送达本公司。

4

、通信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海王大厦

A

座

25

楼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518054

联系人

:

陈慧、唐小芬

联系电话

:0755-26051072

联系传真

:0755-2640671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724

2

、投票简称

:

海洋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9

月

16

日

(

星期三

)

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个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

意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

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

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5)

投票注意事项

:

A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B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5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1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请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

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核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核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

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在申报五分钟后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3)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3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1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

,

会期半天。

2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陈慧、唐小芬

联系电话

:0755-26051072

联系传真

:0755-26406711

联系邮箱

:ok@oceansking.com.cn

联系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海王大厦

A

座

25

楼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18054

备查文件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附件一

:

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附件一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

联系地址

附注

:

1.

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

。

2.

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

,

应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

17:30

之前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

,

不接

受电话登记。

3.

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

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受托人姓名

(

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说明

:

1

、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

、授权委托书对上述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反对”或“弃权”

,

三者只

能选其一

,

多选或未选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

系本公司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公司

(

盖章

)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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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6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控股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传化集团

"

）

的通知，其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本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2

、增持目的及计划：为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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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精神，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

者权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传化集团不排除在未来几个月

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3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

4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和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12,011,791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95%

。徐冠巨先生持有本公司

63,565,126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03%

，徐观宝先生持有本公司

36,630,75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7.51%

。

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共持传化集团股份

472,515,000

股，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

92.65%

。传化集团

有限公司和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207,6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49%

。

5

、本次增持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5

年

8

月

28

日，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

2,751,889

股股票，平均价格

14.71

元

/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56%

。上述增持后，截至

2015

年

8

月

28

日，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共持有本公

司

214,959,5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05%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6

、其它说明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法定期限内，将严格遵

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窗口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过计划增持限

额。控股股东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

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公司将继续关注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31日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称:中冠A、中冠B� � � �公告编号:2015-0613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